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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太平洋保险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2012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

 

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报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中国太平洋保险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： 

中国太平洋保险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（以下简称“董

事会”）对建立和维护充分的财务报告相关内部控制制度负责。 

财务报告相关内部控制的目标是保证财务报告信息真实完

整和可靠、防范重大错报风险。由于内部控制存在固有局限性，

因此仅能对上述目标提供合理保证。 

董事会已按照《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》要求对财务报告相

关内部控制进行了评价，并认为其在 2012 年 12 月 31 日有效。 

我公司在内部控制自我评价过程中发现的与非财务报告相

关的内部控制缺陷均为一般缺陷，可能导致的风险在可控范围之

内，对我公司整体经营管理不构成实质性影响，并已经和正在落

实整改。 

我公司聘请的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已对

公司财务报告相关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进行了审计，并认为我公司

按照《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》和相关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

了有效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，出具了《内部控制审计报告》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长： 高国富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国太平洋保险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二〇一三年三月二十二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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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国太平洋保险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》的附件 

 

一、内部控制评价总体情况 

根据内部控制评价相关监管规定，以及公司2011年发布的

《中国太平洋保险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政策》规定，

集团公司审计中心作为内部控制评价的牵头部门，负责牵头组织

实施内部控制评价工作。 

公司通过内控优化项目的落实已经建立起较为完备的内部

控制制度，完善了常态化、覆盖全部业务和管理领域的流程和风

险点的识别和评估制度，建立了关键风险点控制和缺陷整改方案，

颁布了《内部控制手册》并定期更新，加强内部控制的责任层层

落实和考核制度，形成的系统化、制度化和规范化的自我完善机

制。根据监管规定，公司聘请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

合伙）对公司内部控制有效性进行审计。 

在报告期内，公司对纳入评价范围的业务与事项均已建立了

内部控制，并得到有效执行，达到了公司内部控制的目标。公司

发现的内部控制缺陷均为一般缺陷，可能导致的风险在可控范围

之内，对公司整体经营管理不构成实质性影响，并已经和正在落

实整改。然而由于内部控制以及内控评价技术手段的局限性，公

司仍然存在出现内控缺陷的可能。 

二、内部控制评价程序和方法 

（一）内部控制评价程序 

根据《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》及其配套指引（财会〔2008〕

7号、财会〔2010〕11号）、《保险公司内部控制基本准则》（保

监发〔2010〕69号）、《上市公司2011年年度报告工作备忘录第



3 
 

一号内控报告的编制、审议和披露》（上证所）的有关规定，以

及《中国太平洋保险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审计评价办

法》的工作要求，公司对2012年度内部控制状况开展了自我评价。 

为推进内控评价工作的有效开展，公司建立了集团公司审计

中心牵头，由产、寿险和资产管理公司合规管理部门负责人组成

的内部控制评价联席会议机制，统筹领导和部署内部控制评价工

作，定期就有关工作进行沟通和组织推进，协调解决在内部控制

评价工作中遇见的重点和难点问题。 

内部控制评价工作分为两个阶段：第一阶段由集团公司合规

管理部门牵头组织全系统的内部控制自查。第二阶段由集团公司

审计中心组织开展内部控制评价工作。 

1.内部控制自查。由集团公司合规管理部门牵头组织集团公

司、产寿险公司及分支机构和资产管理公司，对经营管理涉及的

所有重要流程及控制点的内控风险状况进行自查。各级机构依托

风险事件库、内部控制矩阵、内控标准检查清单等内控优化项目

成果，以《内部控制手册》为基础，以《内部控制自查操作指南》

为指导，首次采取新的标准、流程和方法，通过风险识别与评估、

内控设计和运行有效性测试等步骤，全面排查公司内控风险状况，

提出整改优化建议并推动落实。各级合规管理部门负责对自查情

况进行抽查。 

2.内部控制评价。公司通过发布《关于做好2012年度内部控

制审计工作的通知》，统一部署了太保系统的内部控制评价工作。

内控审计评价工作按照风险导向原则，对集团公司、产寿险公司

及分支机构和资产管理公司的内部环境、风险评估、控制活动、

信息与沟通、内部监督五要素，从系统流程、重要性机构和风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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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问题等内容进行评价。同时，在内部控制自查工作的基础上，

形成内部控制评价报告。 

（二）内部控制评价方法与标准 

为规范内部控制评价工作的开展，公司建立了内部控制自查

和审计评价体系，通过明确评价方式、频率、覆盖面、方法和程

序、评价结果分类等内容，对内部控制自查和审计评价工作的开

展进行了规范，使内部控制评价结果更加符合企业内部控制基本

规范的要求。自查和评价过程中，采用了个别访谈、调查问卷、

专题讨论、穿行测试、实地查验、抽样和比较分析等适当方法，

广泛收集公司内部控制设计和运行是否有效的证据。 

（三）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 

公司根据《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》配套指引中关于重大缺

陷、重要缺陷和一般缺陷的内控缺陷认定标准，制定了《内部控

制风险审计评级办法》，采用统一的可操作的标准来识别、分析

和认定内部控制缺陷，分别从缺陷影响程度及发生可能性两个维

度出发，采取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，综合评定缺陷等级，

其中缺陷影响程度分为财务影响与非财务影响两类，缺陷发生可

能性根据制度设计、制度执行和岗位与人员等风险动因来分析缺

陷发生的频率。 


